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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公告日期：108 年 03 月 05 日 

壹、前言 

一、選舉與公民投票係達成政府善治之重要途徑，亦係政府治理穩固之重要基礎。辦理選舉成敗，

除繫於制度設計之良窳外，更繫於選務人力素質之優劣。尤以選務之辦理易涉及敏感之政治議

題，亦為各方注目之焦點，如何確保選務人員的專業能力，提升選務工作品質，俾順利完成各

項選舉，誠為本會之重要課題。 

二、隨著簡併選舉制度之變革，政黨及候選人間之競爭手段漸趨激烈，為維護公平選舉秩序，有賴

各選舉委員會落實對違規事件之裁處。爰為形塑優質選舉風氣，落實執行政黨連坐案件之裁罰，

本會按季將公職選舉候選人之基本資料與法務部確定判決查詢系統勾稽比對，將符合案件轉知

各主辦選舉委員會執行後續裁罰作業，以避免政黨連坐受罰事件發生遺漏，俾達嚴正執行法律

之效。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5 條、第 37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區

以第 7 屆立法委員為準，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自該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公告之日

起，每 10 年重新檢討 1 次，如有變更之必要，本會應以本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 2 年 2 個月月

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於 1 年 8 個月前，將選舉區變更案送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第 7 屆

立法委員選舉直轄市、縣（市）選舉區之變更，本會係於 96 年 1 月 31 日發布公告，依上開法

律規定，本會規劃以第 9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 2 年 2 個月（106 年 11 月）月底戶籍統計人口

數為準，辦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作業，經檢討有變更必要者與其他維持不變者，全案於

107 年 5 月底前送立法院。經立法院於 108 年 1 月 8 日函送行政、立法兩院院長協商結論，本會

爰依據立法院前開函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於 108 年 1 月 11 日發布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及屏東縣選舉區變更公告。 

四、依據本會 106 至 109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本會訂有「維護公平競選秩序，順利完成各項公職人

員選舉」及「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等 2 項關鍵策略目標，並在各關鍵績效

目標下，訂定「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

「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裁

處案件維持率」、「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等 8 項關鍵績效衡量指標，依照各年度施政重點，分別訂定各年度衡量指標及年度目標值。依

據 107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本會年度關鍵績效指標計有「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

業」、「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

「裁處案件維持率」、「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

形」等 7 項關鍵績效指標，作為衡量本會施政計畫績效達成標準。 

五、為落實 107 年度施政計畫之執行，並如期完成預定年度績效目標，結合既有計畫列管機制，依

本會年度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規定，規範各單位應訂定年度作業計畫及分月工作項目與權重比，

督促各單位積極推動，執行情形由本會研考人員按管考週期提報主管會報檢討改進。 

六、為辦理本會績效評估作業，因應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之操作規範，並利自評作業之進

行，108 年 1 月由本會研考人員輔導各單位辦理自評及網路系統操作，各單位於規定期限內填

報各項關鍵策略目標之達成情形分析、達成目標值、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等項，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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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評作業。初核作業經簽奉代理主任委員核定召開施政績效評估小組討論會議，由本會主任

秘書召集相關處室主管，於 108 年 2 月 21 日開會研商，逐項評核年度各績效目標執行成果，確

定年度績效報告內容，由研考單位據以撰擬本會年度績效報告，並於 108 年 2 月 26 日簽奉本會

代理主任委員核定。 

貳、機關 104 至 107 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預決算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決算 104 105 106 107 

合計 

預算 2,510 1,866 1,014 2,523 

決算 2,425 1,461 990 2,201 

執行率

(%) 
96.61% 78.30% 97.63% 87.24% 

普通基金(總預算) 

預算 2,510 1,866 1,014 2,523 

決算 2,425 1,461 990 2,201 

執行率

(%) 
96.61% 78.30% 97.63% 87.24% 

普通基金(特別預算) 

預算 0 0 0 0 

決算 0 0 0 0 

執行率

(%) 
0% 0% 0% 0% 

特種基金 

預算 0 0 0 0 

決算 0 0 0 0 

執行率

(%) 
0% 0% 0% 0% 

＊本施政績效係就普通基金部分評估，特種基金不納入評估。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本表各年度預決算數均含第二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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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 年度預算數 2,510 百萬元（含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 1,419 百萬元、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

選舉先期作業 4 百萬元、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與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31

百萬元及立法委員罷免 9 百萬元），決算數 2,425 百萬元（含保留 1,171 百萬元）。 

（三）105 年度預算數 1,866 百萬元（含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與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768 百萬元），

決算數 1,461 百萬元，主要係因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合併辦理，經費節

餘，及投票率未達預期，致補助候選人競選經費賸餘。 

（四）106 年度預算數 1,014 百萬元（含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建置公職人員罷免案電子提議及連署系

統 4 百萬元、第 9 屆立法委員新北市第 12 選舉區罷免案 13 百萬元及基隆市選舉委員會合署

辦公大樓外牆拆除改善工程 2 百萬元），決算數 990 百萬元。 

（五）107 年度預算數 2,523 百萬元（含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電子連署系統 3 百萬

元、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案聽證會及名冊查對作業事宜 18 百萬元、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

匭及遮屏採購作業 50 百萬元、辦理 10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 1,424 百萬元、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

臺北市第 2 選舉區及臺中市第 5 選舉區缺額補選 41 百萬元，合共 1,536 百萬元），決算數

2,201 百萬元（含保留 44 百萬元），主要係因辦理 10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經費節餘。 

（六）綜上，因辦理中央或地方選舉預算需求不同，致預算數有大幅增減。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人事費占決算比例(%) 14.88% 24.65% 36.79% 15.43% 

人事費(單位：千元) 360,754 360,099 364,218 339,560 

合計 340 337 325 325 

職員 265 263 260 260 

約聘僱人員 0 0 0 0 

警員 0 0 0 0 

技工工友 75 74 65 65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

燈）。「初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維護公平競選秩序，順利完成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１、關鍵績效指標：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完成區域立法委員

選舉區之劃分作業

進度百分比（ 107

年：立法委員選舉

區 變 更 案 送 立 法

院）註：本項指標

執行期程為 107 年

度。 

完成區域立法委員

選舉區之劃分作業

進度百分比（ 107

年：立法委員選舉

區 變 更 案 送 立 法

院）註：本項指標

執行期程為 107 年

度。 

原訂目標值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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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值 -- -- -% 100%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完成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之劃分作業進度百分比（107 年：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案送立

法院）註：本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7 年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檢討依據：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

法委員，其名額分配及選舉區以第 7 屆立法委員為準，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外，自該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公告之日起，每 10 年重新檢討 1 次，如有變更之必

要，應依第 37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辦理。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立法委員選

舉區，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劃分。但選舉區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

期屆滿 1 年前發布之。同法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選舉區，應斟酌行政區域、人口分

布、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同法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立法委員選舉區之變更，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本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 2 年 2

個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於 1 年 8 個月前，將選舉區變更案送經立法院同

意後發布。 

（２）檢討機制：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係於 96 年 1 月 31 日公告，依上開規定，本

會應於 106 年重新檢討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其

名額分配及選舉區。考量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選舉區之劃分有因地制

宜必要，有關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選舉區，應由各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進行檢討及彙整相關意見陳報本會。相關程序如下： 

A.本會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以本（第 9）屆立法委員任期屆

滿前 2 年 2 個月（即 106 年 11 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計算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直轄市、縣（市）應選名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檢討各該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選舉區是否有

變更需要。 

B.應選名額為 2 名以上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區，如有選舉區變更之必要，請各

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檢附選舉區變更意見、理由說明、選舉區變更簡圖

及公聽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函報本會委員會審議。 

C.本會彙整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所提建議，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提

經本會委員審議通過後，函送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案予立法院。 

（３）檢討過程及結果： 

A.本（第 9）屆立法委員任期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屆滿，第 10 屆直轄市、縣（市）選

出之立法委員選舉區有變更時，應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前發布選舉區變更公告。 

B.為應辦理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檢討作業需要，本

會先於 106 年 7 月 18 日、21 日及 27 日分別召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劃分

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並於 106 年 12 月、107 年 1 月、2 月 3 度提報本會委員會

議討論，經 107 年 2 月 1 日本會第 501 次委員會議決議，採 1 席保障加漢彌爾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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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餘數法），亦即第 7 屆計算方式，分配第 10 屆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

委員名額。以 106 年 11 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依上開計算方式計算結果，

臺南市及新竹縣各增加 1 席，高雄市及屏東縣各減少 1 席，其餘直轄市、縣（市）

名額不變。 

C.依據上開決議，本會於 107 年 2 月 6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73150044 號函請各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0 屆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

區檢討變更事宜，應選名額為 2 名以上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區，如有選舉區變

更之必要，於 107 年 3 月 31 日前將選舉區變更意見表、變更意見理由說明，並檢附

選舉區變更簡圖、公聽會會議紀錄、直轄市、縣（市）議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意見，函報本會審議。 

D.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本會前開函辦理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作業，提

報各該委員會審議後函報本會。經彙整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函報情形，

計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屏東縣等直轄市、縣有變更意見，其餘無

變更意見。臺南市並於 107 年 3 月 6 日，高雄市於 107 年 3 月 8 日，新竹縣於 107 年

3 月 12 日，屏東縣於 107 年 3 月 13 日，臺中市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召開公聽會廣

徵各界意見，本會均派員與會。 

E.本會經參酌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所報選舉區變更草案，並斟酌行政區域、

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等因素，提出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屏東縣選舉區變更草案，於 107 年 5

月 14 日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後，提經 107 年 5 月 24 日本會第 507 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４）函請立法院同意：本會於 107 年 5 月 31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73150166 號函送第 10 屆

立法委員選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屏東縣選舉區變更案請立法院同

意。 

（５）績效目標達成情形：本項執行年度為 107 年，本會於 106 年即先行召開 3 場公聽會

聽取各界意見對於立法委員名額分配及選舉區劃分之意見，並於 106 年 12 月、107

年 1 月、2 月 3 度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討論，確定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名額後，

函請各選舉委員會配合辦理。107 年依據檢討機制及程序，完成直轄市、縣（市）

選出之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並依法函請立法院同意，目標值達成度 100

％。 

２、關鍵績效指標：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每年參加選務幹部

人員講習測驗及格

人數佔到訓人數之

比率。 

每年參加選務幹部

人員講習測驗及格

人數佔到訓人數之

比率。 

每年參加選務幹部

人員講習測驗及格

人數佔到訓人數之

比率 

每年參加選務幹部

人員講習測驗及格

人數佔到訓人數之

比率 

原訂目標值 90％ 95％ 95% 95% 

實際值 94.16％ 95.11％ 96.9% 99.32%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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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每年參加選務幹部人員講習測驗及格人數佔到訓人數之比率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107 年選務幹部人員講習賡續開辦「高齡與身心障礙者選舉權保障之現況與趨勢」

課程，邀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聯盟常務理事劉金鐘擔任講座，為強化選務幹部人

員對於身心障礙者及高齡者權益之瞭解，藉此培養選務幹部人員對保障身心障礙者

選舉權的認識，以協助身心障礙選舉及高齡者人行使其投票權。另配合 107 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之舉行，開設「行政中立理論與實務」及「反賄選宣導」課程，使參

訓人員瞭解行政中立及反賄選有關作為及規定，俾提升選務幹部人員之專業智能，

並內化於所辦理之選務工作中。 

（２）107 年選務幹部人員講習委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南投院區）

於 107 年 5 月至 6 月間分 6 期辦理，每期調訓 50 人，訓期 3 天，調訓對象為各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專（兼）任人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

選舉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各鄉（鎮、市、區）公所民政課長及選舉業務承辦人等。

6 期講習總計到訓人數 296 人，測驗及格人數為 294 人，2 人不及格，及格率為

99.32％，符合預定目標值。 

３、關鍵績效指標：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各縣市(『選舉結果

清冊』報表列印完

成時間)-(最後 1 張

投開票所報告表送

達鄉鎮市區選務作

業中心時間)之平均

值 (分鐘) 註：上述

「選舉結果清冊」

在總統副總統選舉

時以「候選人在各

鄉鎮市區得票數一

覽表」代替。 

各縣市（選舉結果

清冊報表列印完成

時間）－（最後 1

張投開票所報告表

送達鄉鎮市區選務

作業中心時間）之

平均值註：本項指

標執行期程為 107

至 109 年度。 

各縣市（選舉結果

清冊報表列印完成

時間）－（最後 1

張投開票所報告表

送達鄉鎮市區選務

作業中心時間）之

平均值註：本項指

標執行期程為 107

至 109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23.5 分鐘 -分鐘 23.5 分鐘 

實際值 -- 23 分鐘 -分鐘 23 分鐘 

達成度 --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各縣市（選舉結果清冊報表列印完成時間）－（最後 1 張投開票所報告表送達鄉鎮市區

選務作業中心時間）之平均值註：本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7 至 109 年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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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107 年度辦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電腦計票作業，經統計本次選舉各直轄市、縣市最

後 1 張投開票所報告表送達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時間與其列印「選舉結果清冊」報表

時間平均為 23 分鐘，達成原定目標值之要求。 

４、關鍵績效指標：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選務辦理之顧客滿

意度(回答滿意以上

者人數÷有效問卷

數)×100%。 

選務辦理之顧客滿

意度(回答滿意以上

者人數÷有效問卷

數)×100%註：本項

指 標 執 行 期 程 為

107 至 109 年度。 

選務辦理之顧客滿

意度(回答滿意以上

者人數÷有效問卷

數)×100%註：本項

指 標 執 行 期 程 為

107 至 109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84％ -% 85% 

實際值 -- 84.1％ -% 38% 

達成度 -- 100% 100% 44.71%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選務辦理之顧客滿意度（回答滿意以上者人數÷有效問卷數）×100％註：本項指標執行期

程為 107 至 109 年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１）本會於 107 年度辦理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第 7 案至第 16 案全國性公民投票同

日舉行投票，上開選舉與公投辦理完竣後，本會委託民意調查機構，以電話訪問的

調查方式，對民眾進行選務滿意度的民意調查，期望透過此項調查，瞭解民眾對於

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辦理選務工作及選務人員服務態度的滿意程度，以作為本會

未來選務改進的參考依據。 

（２）本次調查對象係以我國國民年滿 18 歲以上具有選舉權或公民投票權之民眾為調查對

象，進行電話訪問，調查期間為 10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至 11 月 29 日（星期

四）執行，共計完成 1,366 份有效樣本，在 95％信賴度估計，最大抽樣誤差不超過

在±2.65 個百分點範圍以內。 

（３）選民對於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辦理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整體選務

工作滿意度為 38％，未能達成原訂績效指標目標值 85％之標準，對於本次選務工作

不滿意的主要原因為「投票時間太長」。 

５、關鍵績效指標：裁處案件維持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實際裁罰件數÷年度

應 裁 罰 件 數 ×100

％。 

實際裁罰件數÷年度

應 裁 罰 件 數 ×100

％。 

（累計維持裁處件

數÷累計裁處件數）

×100% 

（累計維持裁處件

數÷累計裁處件數）

×100% 

原訂目標值 100％ 100％ 85% 85% 

實際值 100％ 100％ 100%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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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累計維持裁處件數÷累計裁處件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按季檢附公職候選人資料送法務部，透過確定判決查詢系統比對符合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12 條所列法條罪名之案件，至 107 年度底法務部共計查復 61 件。經本會逐案

對候選人身分、參選種類及所犯罪名等勾稽比對後，符合應裁罰件數計 4 件，實際裁罰

件數 4 件，總計裁罰金額為新台幣 340 萬元，目標達成度為 100％。 

６、關鍵績效指標：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 -- 

完成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選舉

區之檢討變更作業

進度百分比註：本

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6 年度。 

完成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選舉

區之檢討變更作業

進度百分比註：本

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6 年度。 

原訂目標值 -- -- 100% -% 

實際值 -- -- 100% -% 

達成度 -- --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完成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選舉區之檢討變更作業進度百分比註：本項指標執行期

程為 106 年度。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6 年度，本年度無此項關鍵績效指標。 

（二）關鍵策略目標：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關鍵績效指標：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未

付數 +資本門賸餘

數）÷（資本門預算

數） ×100％（以上

各數均含本年度原

預算、追加預算及

以前年度保留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 ×100%（以

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 以 前 年 度 保 留

數） 

原訂目標值 95% 95% 95% 95% 

實際值 97.73% 100% 100% 100%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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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

％（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 107 年度資本門預算數 982 萬 9,700 元，累計實現數 966 萬 6,534 元，決算賸餘 16 萬

3,166 元，合共 982 萬 9,700 元，資本門預算執行率百分之 100，優於原訂目標值，達成度

100％。 

２、關鍵績效指標：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本年度歲出概

算編報數－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核列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

列數】×100% 

原訂目標值 5% 5% 5% 5% 

實際值 4.29% 0.07% 0.7% 3% 

達成度 100% 100% 100% 100% 

初核結果 ★ ★ ★ ★ 

複核結果 ▲ ★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衡量標準：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核列數】×100％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本會 108 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為 16 億 9,176 萬 9 千元，較行政院原核定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 15 億 9,896 萬元，增加 9,280 萬 9 元，主要係全國性公民投票業務等，經行政院額度

外核給全國性公民投票業務、電腦計票作業費用、人事費、兼職人員兼職費、基本行政

工作維持費等 3,779 萬 4 千元，行政院核定中程歲出概算額度修正為 16 億 3,675 萬 4 千元，

概算超額度 5,501 萬 5 千元，原定目標值 5，實際目標值 3，優於原訂目標值，達成度

100％。 

二、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目標 計畫名稱 

106 年度 107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預算數 

預算執行

進度(%) 

合計 675   19,431     

（一）維護公平競

選秩序，順利完成

小計 675 100.00 19,431 94.15   

辦理選務幹部人員 675 100.00 648 111.11 選務幹部人員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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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講習 成效 

辦理及督導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 
0 0.00 18,783 93.57 

  

三、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一）關鍵策略目標：維護公平競選秩序，順利完成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關鍵績效指標：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 

衡量標準： 

選務辦理之顧客滿意度（回答滿意以上者人數÷有效問卷數）×100％註：本項指標執行期程為

107 至 109 年度。 

原訂目標值：85 

實際值：38 

達成度差異值：55.29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未達成原因分析： 

根據民調顯示，民眾對本次選舉與公投選務工作不滿意的最主要原因依序為「投票時間太長」、

「公投案太多」、「投票動線差」、「公投題目難以理解」、「投票還没結束就開票」、「領、投

票程序混混亂」、「圈票處太少」、「開票時間太久」、「選舉資訊宣傳不足」等等，造成以上選

務缺失之原因，謹就規劃層面、執行層面以及法規層面，分析如下： 

一、規劃層面 

（一）公投遮屏備置數量不足，造成公投圈票耗時過長： 

本會於 107 年 8 月辦理公投遮屏採購作業，考量投票所空間有限，爰以每個投票所備置 2 個

公投遮屏規劃，合計採購 20,769 個。又為加快投票速度，再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調查選舉人數 1,500 人以上或評估有需要之投票所，提報增購公投遮屏需求後，再增購

3,503 個公投遮屏，依本次投票經驗，公投圈票遮屏僅備置 2 個，顯有不足。 

（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有全面清查必要： 

本次選舉及公投採「選舉領、投，公投領、投」方式進行，所需投票所場地面積勢較選舉單

獨辦理為大，惟依各界反映意見，仍有部分投票所場地狹小，動線混亂，不適宜作為投票所

情形。 

（三）未有充足時間讓民眾充分理解公投案內容： 

此次公投案數多達 10 案，且均於 107 年 10 月間宣告成立，為利民眾瞭解公投案內容，本會

雖於 5 家全國性無線電視臺共計舉辦 50 場意見發表會，且同步於網路直播，並編製之公投公

報提醒投票權人於投票前先參閱公民投票案之編號及其內容，另亦作公投公報電子書，以利

民眾上網查閱。惟各界仍普遍反映，此次投票公投案數量多，議題複雜，民眾不易理解，爰

要進行有效的社會溝通與思辨，有延長社會討論時間必要。 

（四）未建立有效分流及緊急應變機制： 

投票日因民眾公投圈票時間長，為管控投票所內選舉人數及秩序，乃限制進入投票所人數，

致投票所外大排長龍，造成民怨，爰建立有效分流及緊急應變機制事屬必要。 

二、執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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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投遮屏增置數量評估與實際需要有落差情形： 

投票日出現民眾排隊等候投票情形，本會即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因地制宜，依

需要將選舉遮屏改為公投遮屏，惟仍未能有效紓解公投排隊人潮。依各界反映意見，部分投

票所空間尚稱寬裕，有擺放增置公投遮屏空間，顯示原先預估選舉人投票情形及增置公投遮

屏與實際需要有落差情形。 

（二）投開票所配置選舉人數過多： 

107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設置標準，直轄市及市設置投票所，以每所選舉人數在 1,500 人

以內為原則，縣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置投票所，以每所選舉人數在 1,300 人以內為原則；

超過 1,800 人則應分設投票所。依此次投票經驗，選舉與公投合併舉行投票時，每 1 投票所配

置之選舉人數仍有下修必要。 

（三）投開票作業有未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辦理情形： 

有關投開票工作人員未依手冊明文規定辦理部分，應列為未來教育訓練重點，爾後辦理講習

時應予以強宣導，以避免類似缺失情事再度發生。 

三、法規層面 

（一）公民投票法於 107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布後，大幅調降公民投票案之提案、連署門檻，公民投

票之成案數亦隨之增加，雖公民投票事務龐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為行政效率考量，宜

與全國性選舉合併辦理，惟若公民投票案數過多，反而導致投、開票作業延宕，徒生爭議，

一定案數內之公民投票案，始得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投票。爰該法第 23 條有關公民投票案

應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之規定，有修正為「得」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必要。另考量籌辦

公民投票事務實際作業所需時間，有關公民投票舉行投票期間規定，亦有修正必要，俾利主

管機關因應情況規劃投、開票作業。 

（二）對於社會存有高度意見分歧議題，經由人民提案透過公民投票予以確定前，應有充足時間，

使社會正、反意見得以進行對話溝通，讓人民於投票前對於公投案有充足的理解，並透過理

性之判斷，以確定投票意向。惟現行規定未讓民眾有充分時間知悉公民投票案內容，提供社

會對話及討論時間亦不足，容有修正必要。 

改善因應策略： 

一、選舉與公投合併舉行投票之投開票作業 

（一）簡化及改進投開票作業流程 

為便利民眾領圈投票，並使選舉結果儘早公布符合各界期待，投票程序採「選舉領、投，公

投領、投」方式進行仍有其必要性，在此前提下，本會與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以組

成工作圈方式，針對投開票作業流程各項環節安排如何簡化，包括公投票之設計及印製方式、

公投票之領票、圈票、投票、開票等深入研議，做為未來選務作業擬定之參據。 

（二）調降每 1 投票所配置之選舉人數 

研議將直轄市及市設置投票所，以每所投票權人人數由 1,500 人下修為 1,200 人以內為原則，

縣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置投票所，以每所投票權人人數由 1,300 人下修為 1,000 人以內為

原則。 

（三）落實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清查及評估作業 

就現有投開票所全面進行清查及評估，對於空間狹小顯不適宜做為投開票所等場地，儘早另

覓適當面積規模的投開票所，以免再出現民眾排隊投票情形。 

（四）建立有效分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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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與公投合併舉行之分流機制，將配合公投領票方式簡化、增加圈票遮屏及單一票匭規劃，

慎選適當面積規模的投票所，並將投票所空間及動線清楚區隔為選舉、公投 2 區域，達到有

效分流效果。如無法增加空間之投票所，則以調降選舉人人數，並以分設投票所方式或動線

配置再行調整。 

（五）建立投開票作業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倘發生民眾等候投票大排長龍，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可據以進行緊急處理措施，如彈性調撥公

投遮屏、預備人力出動協助引導民眾等。 

（六）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及訓練 

因應選舉與公投合併舉行將成常態，為使工作人員熟悉選務法令及各項選務工作標準作業程

序，本會研議在非選舉年亦編列經費辦理訓儲工作，以提升選務人員專業知能。 

（七）合理調整公投辦理時程 

本會擬建議修正公民投票法第 23 條，將公民投票案「應」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放寬為

「得」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給予一定的彈性。另考量籌辦公民投票事務實際作業所需時

間，以提供民眾充分瞭解公投案內容之時間，公民投票舉行投票期間，則擬建議由公民投票

案公告成立後「1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修正為「3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舉行投票，俾利選舉委

員會因應情況規劃投、開票作業。 

二、公民投票案之宣導 

此次公投案數多達 10 案，公投主文及議題複雜，民眾不易理解公投內容，本會雖舉辦 50 場意

見發表會且於網同步路直播、編印公投公報及公投公報電子書，但要在 1 個月內進行充分的社

會討論與思辨並不容易，若要進行有效的社會溝通與思辨，有延長社會討論時間之必要。 

三、推動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之實施，牽涉層面極為廣泛，涉及因素包括選民投票習慣的改變、選民信任度、社

會需求性、選務作業增加複雜性，允宜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不在籍投票。如何實施不在

籍投票，本會將廣泛徵詢各界意見，做為訂定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之參考。 

四、研議未來公民投票採電子投票之可行性： 

本次 107 年選舉因公投案多，公投圈票處壅塞，致使民眾大排長龍，各界希望採取電子投票大

幅加快投票及開票計票時間。惟採電子投票能否加速圈（按）票時間仍待驗證評估，本會已成

立「公民投票電子投票專案小組」，研擬規劃公投電子投票分階段實施之可行性。 

五、公民投票法修正建議 

107 年 11 月 24 日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票後，各界輿論就公民投票制度迭有建言，本會分別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及 12 月 25 日召開研議修正公民投票法會議，研修之重點，摘要如下： 

（一）延長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應舉行公民投票之期間 

將公民投票舉行投票期間由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1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修正為「3 個月

起至 6 個月內」舉行投票，俾利民眾充分知悉公民投票案內容及主管機關因應情況規劃投、

開票作業。  

（二）公民投票與選舉同日舉行之彈性選擇 

為簡省人力、物力及行政效率之考量，公民投票宜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惟若公民投票案

數過多，反而導致投、開票作業延宕，徒生爭議。有將現行法規定公民投票案「應」與全國

性選舉同日舉行，修正為「得」與全國性選舉同日舉行之必要。 

（三）減少公民投票案主文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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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公民投票案主文更為簡潔易懂，讓投票人可快速辨識公民投票案之主題，以加速投票流

程之進行，擬修正公民投票案主文字數限制。 

（四）連署人名冊應一次提出 

考量倘允許提案人之領銜人得於連署期間分次提出連署人名冊，戶政機關完成名冊查對基準

日將無從確定，爰修法明定連署人名冊提出以 1 次為限，以杜爭議。 

（五）投票日不得從事公投宣傳活動 

為維護投票日之投票秩序，避免投票人受公投宣傳活動之不當干擾，及公民投票與公職人員

選舉同日舉行時，因維護公投及選舉秩序執行適用法律之一致性，擬比照公職人員選舉之規

範，增列投票日不得從事公投宣傳活動。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屏東縣選舉區變更草案，於 107 年 5

月 14 日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後，提經 107 年 5 月 24 日本會第 507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並於 107 年 5 月 31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73150166 號函請立法院同意。 

二、107 年選務幹部人員講習委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南投院區）於 107 年 5 月

至 6 月間分 6 期辦理，每期調訓 50 人，訓期 3 天，調訓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專（兼）任人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選舉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各鄉（鎮、

市、區）公所民政課長及選舉業務承辦人等。6 期講習總計到訓人數 296 人，測驗及格人數為

294 人，2 人不及格，及格率為 99.32％，符合預定目標值。 

三、為確保選舉電腦計票之安全及效率，於選舉期間調兼其他機關專業人員協助電腦計票之工作，

以建立電腦計票跨機關人員合作之作業程序。本會為辦理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

電腦計票工作，除本會資訊人員及委外廠商外，並協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內政部、主計總處派員協助，成立跨機關工作小組，召開多次電腦計票專案會議，完成審查電

腦計票系統測試計畫、資訊安全防護計畫、教育訓練計畫、設備安裝建置計畫、標準作業程序，

並據以進行系統功能及壓力測試，跨機關小組並共同參與電腦計票系統之演練（含各種異常狀

況之緊急應變），於投票當日順利完成電腦計票工作。 

四、本會按季檢附公職候選人資料送法務部，透過確定判決查詢系統比對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112 條所列法條罪名之案件，至 107 年度底法務部共計查復 61 件。經本會逐案對候選人身分、

參選種類及所犯罪名等勾稽比對後，符合應裁罰件數計 4 件，實際裁罰件數 4 件，總計裁罰金

額為新台幣 340 萬元。至候選人之違法類型，計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規定 1 件；刑法

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 3 件；政黨違反件數，中國國民黨 3 件、民主進步黨 1 件。 

伍、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綠燈；「▲」表示黃燈；「●」表示紅燈；「□」表示白燈）。「初

核」表示部會自行評估結果；「複核」表示行政院評估結果。） 

（一）各關鍵績效指標燈號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初核 複核 

1 
維護公平競選秩序，順利完成

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1)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 ★ --- 

(2) 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 ★ --- 

(3) 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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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 ● --- 

(5) 裁處案件維持率 ★ --- 

(6) 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 ★ --- 

2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

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2) 
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

形 
★ --- 

---表示本指標係部會評估指標，依部會評核結果核列 

（二）績效燈號統計(106 年度以後僅統計院核評估部分) 

構面 年度 104 105 106 107 

關鍵策略目標 

燈號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項數 比例(%) 

小計 
初核 5 100.00 7 100.00 0 0.00 0 0.00 

複核 5 100.00 7 100.00 0 0.00 0 0.00 

綠燈 
初核 5 100.00 7 100.00 0 0.00 0 0.00 

複核 2 40.00 7 100.00 0 0.00 0 0.00 

黃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3 60.00 0 0.00 0 0.00 0 0.00 

紅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白燈 
初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複核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二、綜合評估分析 

本（107）年度與去（106）年度比較分析： 

（一）本會績效衡量指標，因指標逕由系統從中程計畫直接導入，至系統列有「地方民意代表選舉

區檢討變更作業」、「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裁處案件維持率」、「開票資訊之統計

時效」、「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機關年

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等 8 項關鍵績效衡量指標。

106 年度本會未辦理選舉，爰無「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度」等 2

項衡量指標，又「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係 107 年度之衡量指標，故實際上 106

年度本會僅有「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裁處

案件維持率」、「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機關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情形」

等 5 項衡量指標。上開 5 項指標因均達原訂目標值達成度的 100％，爰績效燈號初核結果均評

列綠燈，佔整體比例 100％。 

（二）至 107 年度本會績效衡量指標，本會因辦理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故除「地

方民意代表選舉區檢討變更作業」係屬 106 年度衡量指標外，計有「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檢

討變更作業」、「選務幹部人員參訓成效」、「開票資訊之統計時效」、「選民對選務辦理

之滿意度」、「裁處案件維持率」、「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機關於中程歲出概

算額度內編報情形」等 7 項關鍵績效衡量指標。上開 7 項指標除了「選民對選務辦理之滿意

度」未達原訂目標值達成度的 80％，被評列為紅燈外，其餘 6 項初核結果均評列綠燈，其與

106 年度之績效評核結果比較，執行績效有待改進。 

陸、前年度「行政院評估綜合意見」及前年度施政績效評估總報告「後續推動建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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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務幹部人員參訓：107 年底將辦理地方首長及各級民意代表選舉，建議持續加強選務人員專

業，落實選務零缺失。鑒於選務工作複雜度高，仍請持續提升選務人員之選務法規及相關專業

知能，並瞭解實務作業可能面臨之問題，強化應變能力及處理效率，確保選舉順利完成，並提

升選務幹部人員之民主政治素養。 

本會辦理情形： 

為提升選務人員之選務專業知能，107 年度選務幹部人員講習課程，賡續安排投開票作業實務

課程，其中包括投開票作業突發狀況案例檢討，以提升選務人員應變能力；並將高齡者選舉權

益納入講習，新增「高齡與身心障礙者選舉權保障之現況與趨勢」課程，持續提升選務人員之

選務法規及相關專業知能，並瞭解實務作業可能面臨之問題，強化應變能力及處理效率，及增

列「行政中立理論與實務」課程及「反賄選宣導」課程，持續充實選務人員在選務法規、行政

中立法及反賄選規制之專業知識，確保選舉之順利完成。 

二、維護公平競選秩序：鑒於近年因涉賄選遭停職之民意代表或鄉鎮市長時有出現，針對 107 年底

將辦理地方首長及各級民意代表選舉，建議持續推動反賄選宣導，透過過去之案例進行分析，

避免類似情形再度發生，落實「乾淨選舉」；另政黨或候選人從事選舉活動之方式，雖屬政治

言論自由，由候選人自主決定，建議提倡環保競選活動，透過多元管道，型塑優質選風，建立

公平、公正及公開選舉活動，以提升選舉品質。 

本會辦理情形： 

107 年底辦理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會為落實「乾淨選舉」，除依行政院核定之淨化選舉風

氣實施方案配合推動各項「淨化選風」之宣導外，且於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花蓮縣辦理

多場監察實務講習，透過案例分析，使監察小組人員熟諳法令並協調各機關嚴加查察，建立公

平、公正及公開選舉環境，提升選舉品質。 

柒、評估綜合意見 

本會負責綜理我國各種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相關工作，所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之

良窳，攸關我國民主憲政之發展，是以「維護公平競爭秩序，順利完成各項公職人員選舉，妥適配

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為本會的施政目標。然而選舉的成敗，有賴事前完善的規劃、事

中正確的執行以及事後適時的檢討與修正，始能克盡其功。107 年公民投票法修正公布後，由於提

案及連署門檻大為降低，公投案成立的可能性大為提高，且公民投票法第 23 條規定公民投票案公告

成立後 1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應舉行公民投票，該期間內有全國性選舉時，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以

致 107 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應與 10 案公告成立的全國性公民投票同日舉行投票，然而因選舉票與

公投票高達 10 幾張票，選務變得十分複雜，本會首次面臨如此複雜的選務工作，在時間倉促及有限

的情況下，爰使本會在事前選務規劃上未能克盡周詳，致選務工作有若干缺失，造成國人不便，也

未能符合民眾期待，在辦理的過程中，發生諸多選務缺失，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全體選務同仁將

就整體選務工作進行澈底檢討，積極改善，以為將來的選務工作做好準備，重新建立選務機關公平、

公正、公開之形象，俾再次獲取選民對本會選務辦理之高滿意度與信心。 


